
導論 

（一）自我評鑑過程 

本系所自96學年度順利通過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以來，仍於97年度

實施課程評鑑、100學年度實施校務評鑑與教師評鑑，邀請校外專家

由評鑑各項指標檢視，俾進行自我檢討與反省，並藉此力求自我改善

與修正系所方向。茲將本週期之自我評鑑歷程分段說明如下: 
一、準備與設計階段 
1. 成立「評鑑計畫諮詢小組」： 

本系所為順利進行自我評鑑工作，在確定第二週期自我評鑑期程

後，即成立一個非正式的評鑑計畫諮詢輔導小組，分別徵集學系

內部具豐富評鑑經驗之教師(前兩任系所主管)與外部有辦理自評

工作經驗及擔任評鑑委員之專家學者，共同協助評鑑計畫之擬議

與評鑑任務之諮詢輔導。   
2. 參加學校所辦理之系所評鑑講習會： 

本校非常重視系所辦理自我評鑑工作之輔導，於100學年度共辦

理二次的自我評鑑準備工作的相關研習，邀請逢甲大學李秉乾副

校長說明品質改善持續進步的經驗分享，及擔任高教評鑑中心處

長的台北市立教育大學王保進教授蒞校講授系所評鑑的精神與

實施，使學系推動系所評鑑具備相當的知識基礎。 
3. 多方蒐集相關的系所評鑑資訊： 

學系在自我評鑑前置作業中，除借重系上經驗豐富師長與外部專

家學者的提點，並藉由學校網頁搜尋瀏覽，將資訊藉由網路分享

傳遞，藉此激勵全體教師對系所評鑑積極投入的心向。 
4. 適足的資源支援與引導： 

學校研發處能提供豐富完整的評鑑資訊，有效引領系所推展自我

評鑑。另外，本學系所屬人文藝術學院能提供評鑑所需之相關資

訊，並透過各項檢討與觀摩會議，關心本系所系所評鑑之實施情

形，而能給予必要的協助。 
二、組織階段 
1. 成立評鑑指導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針對此次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本系由系主任帶領系辦公室的

二位行政老師與行政專員們，自100學年度第2學期即開始著手於

相關資料的蒐集，成立評鑑指導委員會；依據專任教師的行政職

務與業務性質，任命五個評鑑項目的撰寫負責人；最後再將各項

目的報告資料彙整與統合，以期完成此自我評鑑的重要任務。本

系所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之組成，由系所主任擔任評鑑工作之總召

集人，再由專任教師組成各項工作小組，負責各分項資料之蒐集

與彙整事宜。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分工表與組織架構圖如下： 
表 0-2 國立嘉義大學音樂學系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分工表 

項目 評鑑指標 負責老師姓名 

 總召、統整(系主任、行政老師)  趙恆振、楊千瑩 

陳宜貞、蕭培廷 

項目一  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曾毓芬、黃久玲 

項目二 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陳千姬、張得恩 

項目三 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涂淑芬、黃靖雅 
項目四 學術與專業表現 張俊賢、丁心茹 

項目五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陳虹苓、艾嘉洋 

2. 各工作小組之任務分配與溝通協調： 
依評鑑五大項目分別組成五項評鑑工作小組，全體教師均參與其

中，由各組組長統籌協調所屬評鑑項目所需之資料蒐集、整理、

分析與撰寫工作之分配進程管控，每組並提供1-2位工讀生協助相

關事務的處理，以提供適足的資源與服務。各小組所訂之任務要

項包括（1）確立評鑑項目、（2）提出計畫、（3）資料蒐集、

（4）資料分析、（5）提出建議、及（6）撰寫評鑑結果草案。 
3. 建立各工作小組間之協調與溝通機制： 

為確實掌控評鑑工作之進程，適時發掘問題與排除障礙，擬定相

關資訊蒐集方式，並注重資料的共享與支援，避免工作重疊反

覆，乃透過每月的系所評鑑工作會議，了解各組進展情形，並進

行相關協調與溝通，協助取得學校相關單位所能提供之資訊。 



系所自我評鑑與檢討會議 

系所主任/總召 

 趙恆振  
教學意見調查表 

資料統整 

楊千瑩、陳宜貞 

 

系所務會議 

圖 0-2 國立嘉義大學音樂學系自我評鑑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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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自我評鑑之運作 

一、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紀錄表： 
本系所自「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立後，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

正式展開工作。先擬定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紀錄表，分別送給系所

專兼任教師填寫。紀錄表於學期期間收齊，並請專案辦事員蕭培廷先

生及工讀生協助彙整與分類。 
二、畢業生與在校生問卷表： 

參考本校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畢業生調查表」，製定畢業

生與在校生問卷調查表，向本系所 96 ~100 學年度畢業生及目前在校

生一、二、三、四年級同學進行問卷調查。 
三、系所評鑑資料蒐集： 

系所自我評鑑各項工作小組成員分別於 101年 7月中旬開始彙整

各分項資料，並陸續將資料繳交至系辦，由楊千瑩、陳宜貞老師處理；

並由總召集人－系所主任趙恆振逐項彙整撰寫。撰寫後再逐項送回各

分項工作小組，進行交叉比對、討論、研究與修正，9 月下旬完成評

鑑報告草稿。 
四、召開自我評鑑工作會議： 

當各分項資料修正完成後，隨即於 10 月中旬召開系所務會議，

並邀請本系教授、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劉榮義暨校內評鑑諮詢委員指

導，就本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提出意見與建議。 
五、進行自我評鑑訪視模擬：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與各項書面資料後，於 11 月 27 日邀請林公

欽、許瑞坤、曾華惠三位校外學養俱佳，行政豐富之專家學者蒞校指

導，進行自我評鑑實地訪視模擬。 
六、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將校內外專家學者及系所師生所有的意見與建議，做最後的修訂與補

充，並完成「國立嘉義大學 102 學年度系所評鑑－音樂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自我評鑑報告書預定於 102 年 2 月 20 日提交學校研發處，

並上傳到評鑑基金會。 



 


